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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
 

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校務會議制定通過 

民國 97 年 6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8 年 3 月 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8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5 年 3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1 年 6 月 29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2 年 7 月 4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2 年 8 月 31 日通識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2 年 11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 一  條      本校落實「以人為本，關懷生命」辦學理念，實踐「全人教育」、推展服

務學習理念、培養學生愛惜校園環境、實踐社會責任及未來就業之核心能

力，健全人格、良好品德與養成刻苦耐勞的人格特質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二  條      開設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課程由教學單位規劃與執行，行政單位協助之。 

第  三  條      服務學習為校訂通識必修課程，凡本校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及轉學生均

須於入學當年度修習該科目一學年 2 學分，成績及格始得畢業。 

一、服務學習規劃： 

      (一)服務學習(一)：上學期，必修，1 學分，每週一小時。 

(二)服務學習(二)：下學期，必修，1 學分，每週一小時。 

二、服學實作時數：教師依課程需求規劃教學內容，學生每人每學期服務

總時數不得低於 8 小時。 

第  四  條      服務學習課程推行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服務學習（一）、（二）：含校外機構、校內學系、社團、行政單位服

務學習等類別，其服務範圍係學生參與校內外服務工作，包括從事校

園及館舍環境清潔維護、參與系學會營隊、院系招生宣傳、國內外社

會服務或與志工團體辦理之活動或發展具教學單位特色之教育行動

方案等。 

二、視課程規劃內容，由授課教師按工作性質與教育需要，利用學生課餘

時間或排定之課程中實施。 

三、由服學組選拔或指定富經驗與熱忱之優秀高年級學生，以工讀計酬方

式擔任小組長，負責示範、輔導與考評之工作。 

四、教學單位應推選服務學習種子教師一人，協助服務學習相關資訊與決

策之宣導、轉達與推動。 

第  五  條      服務學習成績依學生學籍規則辦理。 

第  六  條      服務學習成績優良者，除依本校獎懲辦法獎勵外，學生在申請校內外各項

獎(助)學金或申請推薦函時，服務學習成績應列為重要審核評量標準或推

薦函內容。 

第  七  條      本校全體教職員對服務學習均有參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。 

第  八  條      本辦法經學生服務學習輔導委員會議決，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